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辽沈（浑南）城罚先告字(2025）第210160820250512040号
当事人：张丽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本机关对你在浑南区东陵东路77-153号201（楼栋号124#201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在浑南区东陵东路77-153号201（楼栋号124#201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违法建设情况为在原有房屋南侧三楼封闭阳台，长约4米，宽约1米，高约3米，面积约4平方米。将房屋南侧四楼的阳台进行外接，长约4米，宽约1米，高约3米，面积约4平分方米。在原有房屋北侧的三楼封闭露台，长约3米，宽约1.5米，高约3分米，面积约4.5平方米，材质结构为砖混，房屋已建成。

本机关认为，你在浑南区东陵东路77-153号201（楼栋号124#201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鉴于当事人在浑南区东陵东路77-153号201（楼栋号124#201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的行为，情节严重，根据《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自由裁量权基准》第32号行政权力第2条第4项的规定及《辽宁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处理相同行政事务的决定应当与以往依法作出的决定基本相同原则，拟对你作出如下处罚：责令十五日内自行拆除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设的建（构）筑物（在原有房屋南侧三楼封闭阳台，长约4米，宽约1米，高约3米，面积约4平方米。将房屋南侧四楼的阳台进行外接，长约4米，宽约1米，高约3米，面积约4平方米。在原有房屋北侧的三楼封闭露台，长约3米，宽约1.5米，高约3米，面积约4.5平方米，材质结构为砖混，房屋已建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

逾期不提供陈述、申辩意见，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浑南区执法分局

2025年10月20日
